
國立屏東大學延聘計畫約用博士後研究人員要點 

    108年4月25日本校第50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11年3月24日本校第8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昇本校研發水準，培訓研發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各單位因執行科技部計畫或其他機關委辦、補助研究計畫需要申請進用計畫約用博

士後研究人員，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理。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之資格，以具博士學位、具有研究潛力、能獨立進行研究或執行本校教

師之研究計畫為限。 

四、博士後研究人員之聘期以一年一聘為原則。 

五、博士後研究人員之薪資依據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薪給待遇參考表(附件一)。計畫主持人

可綜合評估其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及學經歷、年資等因素，酌給工作加

給。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工作加給支給表(附件二)，擬發給工作加給者應填具本校「博

士後研究人員薪資與工作加給申請書」(附件三)。 

六、聘期屆滿擬續聘者，博士後研究人員應繳交計畫成果報告，用人單位依本校「博士後研

究人員考核紀錄表」進行績效考核(附件四)，作為下一年度續聘或晉薪與否之依據。 

七、本校應與博士後研究人員簽訂契約書(附件五)，內容包括聘期、報酬、工作內容、服務

時間、差假、保險、福利及其他權利義務等事項。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 



附件一、國立屏東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薪給待遇參考表 

薪級 薪給 備註 

第十二級 83,200 一、本表適用本校各類博士後研究人員敘薪基礎，並為日後調薪之參考。

二、新進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得參考自薪級第一級起薪。 

三、有下列情形，可以專案簽准方式核敘薪級： 

1.計畫補助或委辦單位有另訂敘薪標準。 

2.計畫聘僱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可依其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表

現及學經歷年資或其他機構服務優良表現等因素，得檢具相關資

料佐證核敘薪級。 

四、各計畫聘人經費如遇政策修改或有其他調整時，得依相關規定辦理。

五、各計畫經費如有困難或縮減時，除委託或補助單位另有規定外，聘

任時得與博士後研究人員簽訂契約酌減之，或由計畫主持人自籌經

費補足差額。 

六、依考核成績評定結果為續聘僱及屆滿一年晉支薪級之參考依據。 

第十級 81,120 

第十級 79,040 

第九級 76,960 

第八級 74,880 

第七級 72,800 

第六級 70,720 

第五級 68,640 

第四級 66,560 

第三級 64,480 

第二級 62,400 

第一級 60,320 

 

 

  



附件二、國立屏東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工作加給支給表 

工

作

加

給 

類別 專業能力技術加給 特殊出勤加給 其他特殊加給 

加給 

額度 
2,000~20,000 元/月 1,000~5,000 元/月 由計畫主持人決定 

說明 

計畫主持人得就博士

後研究人員之特殊專

長、能力及技術等對工

作之助益，視計畫經費

狀況於加給額度內酌

發專業能力技術加給。

工作時間須三班輪班，

或至偏遠地區採集樣

本、田野調查者，得由

計畫主持人視計畫經

費狀況於加給額度內

酌發特殊出勤加給。 

計畫主持人聘任具相

當特殊性、稀少性或

競爭性之博士後研究

人員，得視經費狀況

酌發其他特殊加給。

 

  



附件三、國立屏東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薪資與工作加給申請書 

姓名  計畫執行單位  

聘期 自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止 

計畫名稱  

薪資經費來源 

暨校內編號 
 

本年度薪資 

(新臺幣元/月) 
               元(第    薪級) 

工作內容  

擬給予工作 

加給之期間 
自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止 

工作加給之經費 

來源暨校內編號 
 

擬給予工作加給 

之額度 

(新臺幣元/月) 

(可複選) 

□ 專業能力技術加給     元 

□ 特殊出勤加給         元 

□ 其他特殊加給         元 

 

加給總額：         元 

加 

給 

理 

由 

 

計畫主持人 
系所/中心主任/

單位主管 
主計室 人事室 核決 

     



附件四、國立屏東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考核紀錄表 

（考核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姓名  計畫編號  

到職日期  會計編號  

職稱  計畫執行期限  

工作項目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考核紀錄 

工作（50 分） 

1.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且隨到隨辦。 

2.能否運用科學方法，辦事執簡馭繁、有條不紊。 

3.能否不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理，並與相關人員密切配合。 

4.能否認真勤慎熱誠任事，不遲到早退。 

5.對本身工作能否不斷檢討悉心研究。 

分

品德（20 分） 
1.是否廉潔自持，不取不苟大公無私正直不阿。 

2.與同事相處是否敦厚謙和謹慎誠懇。 

3.是否好學勤奮，或有無特殊嗜好。 

分

學識（15 分） 
1.對本職學識是否充裕經驗及常識是否豐富。 

2.見解是否正確，能否運用科學頭腦判別是非、分析因果。 

3.能否勤於進修充實學識技能。 

分

才能（15 分） 
1.敘述是否簡要中肯，言詞是否詳實清晰。 

2.是否具備良好的溝通協調能力。 

3.體力是否強健，能否勝任繁劇工作。 

分

總計 分 

個人重大具體優劣事蹟（請提供證明文件） 

 

 

面談紀錄 
無提醒改進之必要者，不予填列 

計畫主持人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五、國立屏東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契約書 

國立屏東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研究需要，聘任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

編制外博士後研究人員。 

計畫執行單位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補助（委託）機關/構  
經費來源  
計畫執行期間  

雙方同意訂立契約，經雙方訂立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但參與之研究計畫完成或停止時，聘

僱關係即終止。   
二、工作內容： 

甲方計畫主持人得指派乙方工作並予指導，乙方應遵守甲方相關規定，由計畫主

持人監督考核。計畫主持人得因計畫需要，調整乙方之工作內容，乙方頇於規定

期限內如期完成工作。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一)  
(二) 
(三)  

三、工作時間及地點  
乙方工作時間及地點由甲方計畫主持人視計畫內容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

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乙方不得異議。  
四、工作酬金  

(一)在聘僱期間內由甲方在所屬研究計畫經費項下按月支給乙方工作酬金新臺幣          
元整。  

(二)給付乙方工作酬金為自聘期內實際到職日起支薪，並以聘期內實際在職之日

數支給。 
五、請假  

乙方請假時應填具假單，經甲方及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始得離開工作場所。但有

急病或緊急事故，得補辦請假手續。計畫主持人得參照「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

僱人員給假辦法」之部分規定給假，惟計畫主持人得依計畫需要調整。 
六、迴避進用  

乙方不得為甲方進用單位直屬主管、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七、保險、離職儲金提繳  
(一)乙方應依相關規定，參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參照勞工退休金條例

規定，提繳勞工退休金。外籍人員則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



與辦法」之規定，提繳離職儲金。   
(二)勞工保險、全民健保、所得稅及其他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其

中保費應自付部分按月自乙方報酬中代扣，甲方補助部分由其所屬研究計畫

經費支應。      
八、兼職及兼課  

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不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但有特殊情形者，依照本校教

師校外兼課及兼職處理要點辦理。  
九、出國  

乙方在聘期內如因特殊事故（如出國開會、考察或為執行研究計畫及蒐集資料等

情形）需暫時出國者，應以書面申請依行政程序報請甲方同意。  
十、福利事項  

乙方之福利事項，悉依補助或委託機關（構）之補助規定辦理。  
十一、相關研發成果歸屬  

(一)乙方參與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料及研究所得之成果，非經甲方及計畫主持人

同意，於聘期中及期滿後均不得擅自利用或公開，違者依規定解約，如涉及

不法利益，並應依法處理。  
(二)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甲方所有，並

依甲方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辦法辦理相關事宜。 
十二、終止契約  

乙方如有違反規定或工作不力經通知後未改善時，甲方得予以解聘。  
研究計畫若因故停止執行，甲方應即通知乙方，聘僱關係即隨同計畫結束同時終

止，乙方不得要求甲方支付遣離費或其他費用。  
乙方在受聘期間如有違背應履行之義務時，甲方於查證後得終止聘僱關係，並依

有關法令規定處理。  
十三、離職手續  

聘期屆滿未續聘時，乙方應辦妥離職手續始得離職。  
乙方如擬於契約期滿前提前離職，應於1個月前提出離職申請單，經甲方核准後，

需辦妥離職手續後始得離職。  
乙方於聘期結束或中途離職後一個月內，應提出研究工作成果報告一式三份送甲

方存查。  
十四、其他權利義務事項  

（一）本契約未盡事宜，依補助或委託機關（構）及甲方相關規定辦理。 
（二）本契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計畫主持人各執一份。 
（三）甲、乙雙方因本契約發生訴訟時，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立契約書人：  

甲  方：國立屏東大學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屏東市民生路4-18號  
計畫主持人：                                   （簽章）  

 
 
乙      方：                                   （簽章）  
戶籍所在地：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